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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經濟部沒入設施或機具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經濟部沒入設施或機具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部　　長　王美花

經濟部沒入設施或機具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二、行為人有下列違反水利法規定情事之一，經依本部辦理違反水利法案件裁罰要點認定

應受處罰之案件者，其所使用之設施或機具，除有第三點情形外，應予以沒入：

（一）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於水庫蓄水範圍內毀壞或

變更蓄水建造物或設備、棄置廢土、採取土石者。

（二）第六十三條之五第一項第一款，於海堤區域範圍內毀損或變更海堤者。

（三）第七十八條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一，於河川區域內填塞河川水路、毀損或變更

河防建造物、設備或供防汛、搶險用之土石料及其他物料、毀壞水閘門或其

附屬設施、建造工廠或房屋者。

（四）第七十八條之一第一款或第三款，於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施設、改建、修復

或拆除建造物、採取土石者。

（五）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一，於排水設施範圍內填塞排水

路、毀損或變更排水設施、毀壞水閘門或其附屬設施、棄置廢土或廢棄物

者。

（六）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三款，於排水設施範圍內未經許可施設、

改建、修復或拆除建造物、採取土石者。

（七）其他經執行機關認有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五規定予以沒入必要者。

　　前項應沒入之設施或機具以屬於受處罰者所有為限。不屬於受處罰者所有者，因所有

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致使該等設施或機具成為違反水利法之工具者，仍得裁處沒

入。

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沒入：

（一）經法院宣告沒收者。

（二）經其他行政機關沒入者。

（三）經裁量減輕其罰鍰處分為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者。

（四）行為屬依水利法第九十五條之一免予處罰或依第九十五條之二處罰等情節輕

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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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行為為首度查獲並未有致人死亡或致生災害，且屬依附表一所列之違規

情節輕微者。

　　前項第三款依罰鍰最低額之三分之一計算之金額尾數以新臺幣千元為單位，不足千元

部分，以千元計之。

四、執行機關執行調查違反水利法之案件時，對於現場查獲行為人使用之設施或機具屬第

二點規定應予沒入者，應即就現場狀況及設施或機具予以拍照存證，並依下列各款詳

實記載於調查紀錄後，除經檢察官命令扣押者外，應即予以扣留，並製發收據（範本

詳附件）給予行為人：

（一）扣留之目的及法令依據：為依水利法第九十三條之五規定予以沒入，先依行

政罰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予以扣留。

（二）扣留之設施或機具名稱（包含車牌號碼、廠牌、出廠年份、引擎號碼）及數

量。

（三）扣留之設施或機具之使用人。

（四）扣留之設施或機具之所有權人。

　　前項所扣留之設施或機具應拖運至執行機關之機具保管場或適當地點，依本部水利署

查扣機具管理作業要點規定保管之。

　　查獲現場發現其同時涉及盜採或其他刑案件之使用設施或機具，得電請檢察官指示是

否扣押憑辦。

六、執行機關對於調查現場發現違法行為人使用之設施或機具，而未查獲行為人者，得先

行扣留該等設施或機具，並移請司法機關偵查有無涉及違反刑事法案及其行為人，再

於一個月內函詢偵辦結果。

　　經司法機關函復查無行為人資料或逾二個月未為函復時，執行機關應於函復或期限屆

滿後七日內，開立沒入設施或機具之處分書，並依行政程序法第七十五條規定公告或

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送達，另將上開處分書送當地警察機關、村里辦公室及於

現場豎立告示牌揭示。

八、執行機關為第四點之調查時，對涉及刑事責任且移請司法機關偵辦案件，其設施或機

具經司法機關諭令扣押責付執行機關保管者，應於經其裁定解除扣押發還時，依行政

罰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予以扣留，並製發收據給予所有權人；如屬責付其他適當人或所

有人保管者，亦同。

　　被扣押物除由執行機關保管者外，其由行為人或其他人保管者，執行機關應於交付保

管後，即函司法機關於命令發還或未為沒收扣押物時一併副知執行機關，以利依水利

法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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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其他違反水利法案件情節輕微者免沒入之條件一覽表

違規條款 違規事項 免沒入條件 備註

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第一款

於水庫蓄水範圍內毀壞

或變更蓄水建造物或設

備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第三款

於水庫蓄水範圍內棄置

廢土者

棄置廢土或一般廢棄物在

七十立方公尺以下者

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第四款

於水庫蓄水範圍內採取

土石者

採取土石在三百立方公尺

以下者

第六十三條之五第一

項第一款

於海堤區域範圍內毀損

或變更海堤者。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七十八條第一款 於河川區域內填塞河川

水路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七十八條第二款 於河川區域內毀損或變

更河防建造物、設備或

供防汛、搶險用之土石

料及其他物料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七十八條第三款 於河川區域內毀壞水閘

門或其附屬設施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七十八條第四款 於河川區域內建造工廠

或房屋

總樓地板面積在二十平方

公尺以下者。

第七十八條之一第一

款

於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

施設、改建、修復或拆

除建造物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七十八條之一第三

款

於河川區域內未經許可

採取土石

採取土石在三百立方公尺

以下者

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一

項第一款

於排水設施範圍內填塞

排水路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一

項第二款

於排水設施範圍內毀損

或變更排水設施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一

項第三款

於排水設施範圍內毀壞

水閘門或其附屬設施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一

項第四款

於排水設施範圍內棄置

廢土或一般廢棄物者

棄置廢土或一般廢棄物在

七十立方公尺以下者

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

項第一款

於排水設施範圍內未經

許可施設、改建、修復

或拆除建造物

修復、回復原狀所需金額

低於三十三萬四千元整

第七十八條之三第二

項第三款

於排水設施範圍內未經

許可採取土石者

採取土石在三百立方公尺

以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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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扣 留 收 據

為○○○人於○○○○○○○○○○○○○○○○○○○，因已
違反水利法第○條第○項第○款規定，其所使用之○○○所有之引擎
號碼○○○○、車牌○○○○、廠牌○○○型號○○之○○○1部
（輛、組），為依水利法第 93條之 5規定予以沒入，先依行政罰法第
36條規定，先行予以扣留，存放於○○○○○○保管場。

此致

○○○

扣留單位：經濟部水利署第○河川分署
            （經濟部水利署○區水資源分署）

          執行人員：
          保管單位：
          保管人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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